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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

100 万吨/年汽油轻馏分优化利用装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5 年 10 月 29 日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

司成立 100 万吨/年汽油轻馏分优化利用装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工作组，组织召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。验收工作组由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（建设单位）、中国石化

工程建设有限公司（设计单位）、茂名瑞派石化工程有限公司（设

计单位）、广东茂化建集团有限公司（施工单位）、甘肃国康环

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（环境监理单位）、广东环科技术咨询有限

公司（环评报告编制单位）、广东众惠环境检测有限公司（验收

监测单位）的代表组成。验收工作组根据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

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100 万吨/年汽油轻馏分优化利用装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

办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污染影响类》，

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

范及指南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批复等要求，现场核实了项目

配套的废气、废水、噪声、固废等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

况，查阅了相关验收资料，经认真讨论后形成了现场验收意见。

验收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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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100 万吨/年汽油轻

馏分优化利用装置（以下称“项目”）位于茂名市油城三路炼油

厂区内，项目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10°53′28.804″，北纬

21°40′51.452″，占地面积 2275m
2
，建设一套 100 万吨/年汽

油轻馏分优化利用装置，年耗 100万吨重整轻石脑油，年产42.94

万吨正构烷烃作为蒸汽裂解制乙烯的原料，年产 57.06 万吨异构

烷烃作为优良的清洁汽油调合组分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委托广东环科技术

咨询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编制完成了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

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100 万吨/年 C5、C6正异构吸附分离装置环境

影响报告书》，该项目环评报告书于 2019 年 1月 21 日通过了原

茂名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，审批文号为：茂环审〔2019〕1 号。

按照 2019 年 10 月 23 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茂名

分公司 100 万吨/年汽油轻馏分优化利用装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复》（石化股份计〔2019〕290 号）的要求，将“100 万吨/

年 C5、C6 正异构吸附分离装置”项目名称变更为“100 万吨/年

汽油轻馏分优化利用装置”，其建设内容不变。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100 万吨/年汽油轻

馏分优化利用装置于 2021 年 1 月开工建设，并于 2024 年 11 月

建设完成后投入试生产，生产设备及相关环保设施运行状况良

好，从投运至调试过程中，无环境投诉、违法或处罚记录等，已

具备验收条件。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委托广东众惠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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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，于 2025 年 9

月 26 日~27 日对项目废气、废水、噪声进行了竣工验收监测并

出具监测报告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本项目实际总投资38956.71 万元，其中环境保护投资137.5

万元，占实际总投资 0.35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范围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100

万吨/年汽油轻馏分优化利用装置的废气、废水、噪声、固废等

环境保护设施。

经现场调查、核实企业实际建设情况，本项目生产工艺、建

设内容等与环评及批复一致，其他变动情况具体如下：

①本项目实际建设的生产设备相比环评报告共新增 9 台，均

为辅助类设备，不属于重点生产装置，部分设备位号和参数进行

了调整，以上变动不会导致生产规模的变动，且不会导致新增污

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。

②本项目环评设计新鲜解吸剂采用汽车运输装卸，配套建设

1 座安全岛、1 套汽车下部密闭装车鹤管、1 套汽车下部密闭卸

车鹤管；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为循环利用后的解吸剂（正壬烷）通

过管道输送至炼油厂综合利用，取消汽车下部密闭装车鹤管的建

设。该变动属于生产设施优化，可减少装卸车过程的油气排放。

③本项目环评设计新建一套 200m
3
油气回收设施，回收储罐

罐顶、装卸车过程中排放的油气，经过冷凝+吸附工艺处理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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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量油气达到排放标准由 15m 高排气筒排放；项目实际建设储罐

采用全液面接触式内浮顶罐加二级密封，并设置氮封，可有效减

少储罐大小呼吸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量，因此取消油气回收设施

建设，经核算 VOCs 实际排放量满足环评及批复总量控制指标要

求。

根据《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

（环办〔2015〕52 号），本项目变动内容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
（一）废气

产排情况：本项目运营期的废气主要包括储罐储存过程中挥

发的油气，生产装置管线、阀门和机泵等设施在运行中因跑、冒、

滴、漏逸散到大气中的油气，以及开停工或生产不正常时，从安

全阀及放空系统紧急放空排放的含烃气体。

治理措施：储罐采用全液面接触式内浮顶罐加二级密封，并

设置氮封；生产装置管线、阀门和机泵等设施在运行中因跑、冒、

滴、漏逸散到大气中的油气纳入全厂 LDAR 系统管理；开停工或

生产不正常时，从安全阀及放空系统紧急放空排放的含烃气体全

部排入火炬管网，进入全厂火炬系统回收利用，回收不完则通过

火炬燃烧处理（依托现有）。

（二）废水

产排情况：本项目废水类别主要包括含油污水、初期雨水。

治理措施：本项目含油污水、初期雨水经收集排至全厂现有

1200t/h 低浓度污水处理场，经处理后回用于循环水场用水等，

不外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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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噪声

产排情况：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机泵、空冷器风机等在运

行过程中产生的机械噪声。

治理措施：本项目选用低噪声的设备，采用安装消音器、隔

声罩、减振器的措施，并且通过优化平面布局实现统一管理，安

装基座实现减震降噪，在源头上削减机械噪声的声强，再经距离

衰减，能有效减少噪声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

产排情况：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分子筛，无新增

生活垃圾。

治理措施：本项目废分子筛属于“HW06 废有机溶剂与含有

机溶剂废物”中（900-405-06）类危险废物，每 5 年产生一次，

经收集后暂存厂区内现有危险废物暂存库，交有相应危险废物资

质单位处置。

（五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
本项目已根据环评要求落实相关化学品泄漏火灾事故防范

措施，危险废物贮存风险防范措施，泄漏、火灾事故防范措施，

废水处理系统故障风险防范措施。新修订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

限公司茂名分公司炼油厂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于 2025 年

8 月 4 日在茂名市生态环境局完成了备案。

（一）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

1、废气

监测结果表明，本项目厂界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满足










